
总  说  明
工程名称：睢宁县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桥梁工程
	1、 工程项目概况
睢宁县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桥梁工程，地点位于睢宁县庆安镇区域内。本桥为新建，跨越庆安干渠，河口宽约22m，桥梁西接S251东接园区出口，全桥共1联(1*13)m，柱式桥台，钻孔灌注桩基础，两桥台处设置D40型伸缩缝。本桥平面位于直线段，桥台径向布置，钢结构护栏。公路等级为三级公路，路面宽度22.5m,路基宽度24.0m，本工程设计内容详见图纸。
[bookmark: _GoBack]工程类别：三类工程。
2、 编制范围
1、市政：图纸包含的所有内容；
三、编制依据
1、本工程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
2、2014年《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2007版）。
3、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及苏建价(2016)154号文件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4、人工单价按照苏建函价 [2025]273号文件执行；
5、有关的政策性文件规定；
6、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18】第24号。
四、编制中需要说明的问题：
1、材料价格按《睢宁县建筑工程部分建材综合价格》及《徐州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10期执行，部分材料价格按2025年10月10日投资评审中心《便函》执行，部分材料价格参照市场价格。
2、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市政基本费用按2.2%计取；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市政按0.31%计取；
3、 夜间施工费：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4、 二次搬运费：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5、 冬雨季施工费：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6、 行车、行人干扰：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7、 地上、地下设施、建筑物的临时保护设施：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8、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9、 临时设施费：市政按1.1%计取；
10、 赶工措施：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11、 工程按质论价：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12、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市政按0.03%计取；
13、 特殊条件下施工增加费：本次预算不计，投标单位自主报价；
14、 智慧工地费用：市政按0.02%计取；
15、 单价措施项目费：按江苏省2014年各专业工程计价定额计算；模板工程量按照含接触面积计取。
16、 规费 
(1) 社会保险费：按相关文件规定计取。
(2) 住房公积金：按相关文件规定计取。
(3) 工程排污费：本次预算不计。
17、税金：按（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除税甲供材料和甲供设备费/1.01）×9%计取。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1、暂列金，材料暂估价见清单，结算时按时调整。
2、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时没有图纸会审纪要，如审计时做法发生变化，按实际尺寸及做法，由三方签字确认，结算时调整。
3、未尽事项按委托方通知说明、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计算。



